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

修正總說明

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

1、 明訂專業投資機構之範圍。(修正條文第三條)

二、修正70歲以上之交易人應提供之徵信資料及財力證明。(修正條文  

    第五條)
三、增訂開戶時未提供符合期貨商要求之徵信資料或財力證明之自然
    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交易總額不得逾新台幣50萬元之規定。(修
    正條文第五條)

四、調整現行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加收保證金之規定。(修正條文

    第六條)。
   五、配合SPAN適用對象已改為僅適用於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人，刪除

       相關內容。(修正條文第六條)
   六、刪除原條文第七條對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人加收保證金之規定。
   七、取消交易人得申請對所有契約均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規定，僅 

       得依個別契約逐項申請。(修正條文第七條)
   八、新增第八條，期貨商應訂定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執行代為沖

       銷作業時所使用之委託單種類及委託單順序。(修正條文第八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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